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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事聲字第1號

異  議  人  藤淦營造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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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  李嘉峻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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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  吳啓文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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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

官民國115年2月3日所為之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裁定聲明異

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主　　 文

異議駁回。

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。

　理　　 由
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

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

議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

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

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

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

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3

日所為之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駁回異

議人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並於115年2月12日送達異議人，有本

院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卷附裁定及送達證書可稽，異議人

於收受原裁定後同年月12日具狀聲明異議，未逾法定10日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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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



變期間，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

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本案發生地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

另依據相對人113年8月7日寄發之存證信函，亦載明玖軒國

際貿易有限公司詳細地址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足

證此地為相對人營業所。

三、按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，依第1條、第2

條、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。對於私法人

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

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民事訴訟法第510條、同法第2條第

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第

511條之規定，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

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亦

有明文。準此，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，債權人向無管

轄權之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時，法院僅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

命令之聲請，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8條關於移轉管轄規定之適

用。

四、經查，異議人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，揆諸上揭

規定及說明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、第2條第2項規定，

以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定其管轄法院。又相

對人公司所在地設址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2樓，此有

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、相對人之公司設立

登記表附卷可稽（見司促卷第17、31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

510條規定，異議人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專屬

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管

轄。此外，縱相對人寄發存證信函時，曾載明玖軒國際貿易

有限公司地址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亦僅應受送達

人從事商業或其他營業之場所，得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而

為送達處所，此與同法第2條規定私法人應依其「主營業

所」所在地定普通審判籍，為屬訴訟管轄法院之規範迥然不

同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1號民事裁定同此見解）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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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議人亦未提出證據證明相對人業已變更其「主事務所」所

在地，本院就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並無管轄權，異議人向無

管轄權之本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自與前揭民事訴訟法第51

0條規定不符。綜上，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違反專屬管轄之

規定，本院並無管轄權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裁定駁回，並無

違誤，異議人以前揭理由聲明異議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黃玥婷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按

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魏浚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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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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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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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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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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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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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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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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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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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事聲字第1號
異  議  人  藤淦營造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嘉峻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 玖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吳啓文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5年2月3日所為之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裁定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主　　 文
異議駁回。
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。
　理　　 由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3日所為之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駁回異議人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並於115年2月12日送達異議人，有本院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卷附裁定及送達證書可稽，異議人於收受原裁定後同年月12日具狀聲明異議，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，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本案發生地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另依據相對人113年8月7日寄發之存證信函，亦載明玖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詳細地址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足證此地為相對人營業所。
三、按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，依第1條、第2條、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。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民事訴訟法第510條、同法第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，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。準此，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，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時，法院僅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8條關於移轉管轄規定之適用。
四、經查，異議人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，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、第2條第2項規定，以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定其管轄法院。又相對人公司所在地設址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2樓，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、相對人之公司設立登記表附卷可稽（見司促卷第17、31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，異議人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專屬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管轄。此外，縱相對人寄發存證信函時，曾載明玖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地址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亦僅應受送達人從事商業或其他營業之場所，得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而為送達處所，此與同法第2條規定私法人應依其「主營業所」所在地定普通審判籍，為屬訴訟管轄法院之規範迥然不同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1號民事裁定同此見解），且異議人亦未提出證據證明相對人業已變更其「主事務所」所在地，本院就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並無管轄權，異議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自與前揭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不符。綜上，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，本院並無管轄權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裁定駁回，並無違誤，異議人以前揭理由聲明異議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黃玥婷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按
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魏浚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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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

官民國115年2月3日所為之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裁定聲明異議

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主　　 文

異議駁回。

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。

　理　　 由
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

   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

    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

    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

    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

    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

   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3

    日所為之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駁回異

    議人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並於115年2月12日送達異議人，有本

    院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卷附裁定及送達證書可稽，異議人

    於收受原裁定後同年月12日具狀聲明異議，未逾法定10日不

    變期間，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

    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本案發生地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另依據

    相對人113年8月7日寄發之存證信函，亦載明玖軒國際貿易

    有限公司詳細地址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足證此地為相對

    人營業所。

三、按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，依第1條、第2條

    、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。對於私法人或

    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

    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民事訴訟法第510條、同法第2條第2

   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

    11條之規定，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，

   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

    文。準此，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，債權人向無管轄權

    之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時，法院僅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

    之聲請，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8條關於移轉管轄規定之適用。

四、經查，異議人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，揆諸上揭

    規定及說明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、第2條第2項規定，

    以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定其管轄法院。又相

    對人公司所在地設址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2樓，此有經濟

    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、相對人之公司設立登記

    表附卷可稽（見司促卷第17、31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0

    條規定，異議人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專屬其主

    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管轄。

    此外，縱相對人寄發存證信函時，曾載明玖軒國際貿易有限

    公司地址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亦僅應受送達人從事商業

    或其他營業之場所，得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而為送達處所

    ，此與同法第2條規定私法人應依其「主營業所」所在地定

    普通審判籍，為屬訴訟管轄法院之規範迥然不同（最高法院

    93年度台上字第61號民事裁定同此見解），且異議人亦未提

    出證據證明相對人業已變更其「主事務所」所在地，本院就

    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並無管轄權，異議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

    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自與前揭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不符

    。綜上，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，本院並

    無管轄權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裁定駁回，並無違誤，異議人

    以前揭理由聲明異議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黃玥婷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按

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魏浚庭



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事聲字第1號

異  議  人  藤淦營造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嘉峻  





相  對  人  玖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吳啓文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5年2月3日所為之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裁定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主　　 文

異議駁回。

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。

　理　　 由
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；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3日所為之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駁回異議人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並於115年2月12日送達異議人，有本院115年度司促字第126號卷附裁定及送達證書可稽，異議人於收受原裁定後同年月12日具狀聲明異議，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，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本案發生地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另依據相對人113年8月7日寄發之存證信函，亦載明玖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詳細地址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足證此地為相對人營業所。

三、按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，依第1條、第2條、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。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民事訴訟法第510條、同法第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，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。準此，支付命令之聲請為專屬管轄，債權人向無管轄權之法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時，法院僅得以裁定駁回其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尚無民事訴訟法第28條關於移轉管轄規定之適用。

四、經查，異議人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支付命令，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、第2條第2項規定，以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定其管轄法院。又相對人公司所在地設址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2樓，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、相對人之公司設立登記表附卷可稽（見司促卷第17、31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，異議人對相對人公司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專屬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管轄。此外，縱相對人寄發存證信函時，曾載明玖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地址為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○0號，亦僅應受送達人從事商業或其他營業之場所，得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而為送達處所，此與同法第2條規定私法人應依其「主營業所」所在地定普通審判籍，為屬訴訟管轄法院之規範迥然不同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1號民事裁定同此見解），且異議人亦未提出證據證明相對人業已變更其「主事務所」所在地，本院就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並無管轄權，異議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，自與前揭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不符。綜上，本件支付命令之聲請違反專屬管轄之規定，本院並無管轄權，本院司法事務官以裁定駁回，並無違誤，異議人以前揭理由聲明異議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黃玥婷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按

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魏浚庭



